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酝酿已久的互联网金融指导意见在千呼万唤中终
于面世。18 日，中国人民银行、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
部、财政部、国家工商总局、国务院法制办、中国银行业
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
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联合印发了
《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下简称
“《意见》”)，首次明确了互联网金融的边界、业务规则
和监管责任。

互联网金融有了“基本法”
十部委联合发文
首次明确互联网金融的边界、业务规则和监管责任

首次明确
互联网金融行业

自 2013年互联网
金融概念诞生以来，
究竟什么是互联网金
融，业界看法不一。
根据 18日上午公布的
《意见》首次明确了互
联网金融的边界：互
联网金融是传统金融
机构与互联网企业利
用互联网技术和信息
通信技术实现资金融
通、支付、投资和信息
中介服务的新型金融
业务模式。互联网金
融的主要业态包括互
联网支付、网络借贷、
股权众筹融资、互联
网基金销售、互联网
保险、互联网信托和
互联网消费金融等。
这是官方首次为“互
联网金融”及其包含
的七个方面给出明确
的定义。

人民银行有关负
责人就《指导意见》回
答记者关于在鼓励创
新、支持互联网金融
稳步发展方面的政策
措施时表示：一是积
极鼓励互联网金融平
台；二是产品和服务
创新，激发市场活力；
三是鼓励从业机构相
互合作，实现优势互
补；四是拓宽从业机
构融资渠道，改善融
资环境。

对于互联网金
融，央行相关负责人
表示，作为新生事物，
互联网金融既需要市
场驱动，鼓励创新，也
需要政策助力，促进
健康发展。近几年，
我国互联网金融发展
迅速，但也暴露出了
一些问题和风险隐
患，主要包括：行业发
展“缺门槛、缺规则、
缺监管”；客户资金安
全存在隐患，出现了
多起经营者“卷款跑
路”事件；从业机构内
控制度不健全，存在
经营风险；信用体系
和金融消费者保护机
制不健全；从业机构
的信息安全水平有待
提高等。互联网金融
的本质仍属于金融，
没有改变金融经营风
险的本质属性，也没
有改变金融风险的隐
蔽性、传染性、广泛性
和突发性。
被看做互联网金融
基本法

中国人民大学法
学院副院长杨东认
为，由于填补了互联
网金融监管法律法规

空白，并由十部委联
合发布，可以认为此
次发布的指导意见相
当于使中国互联网金
融有了“基本法”。中
央财经大学教授黄震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以这个文件发布
为起点，意味着中国
互联网金融告别了野
蛮生长，进入规范发
展阶段。互联网金融
将纳入法治化和依法
监管的轨道。

点融网共同创始
人、联合首席执行官
郭宇航对记者表示，
二级市场波动，曾令
业界以为会延缓互联
网金融指导意见的出
台。现在依然按预期
发布，说明中央对于
互联网金融发展来推
动传统金融改革的期
望并未动摇，也依然
寄予厚望。指导意见
的发布是在互联网金
融监管的道路上迈出
重要的一步，对于互
联网+金融的创业热
潮会起到推波助澜的
作用，对于各个细分
领域的监管也会进入
收官阶段。

而在具体方面，
《指导意见》还对规范
互联网金融市场秩序
提出要求。一是任何
组织和个人开设网站
从事互联网金融业务
的，除应按规定履行
相关金融监管程序
外，还应依法向电信
主管部门履行网站备
案手续，否则不得开
展互联网金融业务。
二是建立客户资金第
三方存管制度。除另
有规定外，要求从业
机构应当选择符合条
件的银行业金融机构
作为资金存管机构，
对客户资金进行管理
和监督。三是健全信
息披露、风险提示和
合格投资者制度。四
是强化消费者权益保
护。五是加强网络与
信息安全，要求从业
机构切实提升技术安
全水平，妥善保管客
户资料和交易信息。
相关部门将制定技术
安全标准并加强监
管。

不过，具体到互
联网金融的监管细
节，此次《意见》被业
界看做主要为框架性
文件。黄震在接受采
访时指出，希望有关
部门尽快出台相关配
套措施和实施办法，
真正将指导意见有关
精神原则要求落到实
处。

■亮点解读

明确P2P信息中介性质
《意见》原文

个体网络借贷要坚持平台功能，为
投资方和融资方提供信息交互、撮合、
资信评估等中介服务。个体网络借贷
机构要明确信息中介性质，主要为借贷
双方的直接借贷提供信息服务，不得提
供增信服务，不得非法集资。

在互联网金融中，P2P网贷是最热
闹，同时也是争议最大的。对于P 2P到
底是信用中介还是信息中介，监管一度
态度犹豫——例子之一是，两会前后曾
开会要求对P2P实施杠杆管理。而从
《意见》看，明确其为信息中介。

[解读]
地标金融总裁刘侠风：《指导意见》

可以说是第一次正式明确了“网络借

贷”的合法地位，为金融创新画出底线
的同时，也指出了方向，是行业重大利
好。《指导意见》明确指出个体网络借贷

机构要明确信息中介性质，不得提供增
信服务。这意味着征信权将回归到传
统银行业金融机构或被银行业金融机
构认可的征信机构。P2P平台将无权自
行进行信用等级评价并依此控制借贷
额度。此前某些平台花大力气建设的
增信体系将功亏一篑。

人人聚财创始人许建文：此次意见
将P2P明确定性为信息中介，不能为信
用中介，不能提供增信服务，意味着P2P
平台不能为借款人提供担保的职责，以
后可能会禁用保本保息的宣传词。但
没有明确是否可以由第三方提供担保。

资金存管要由银行来做
《意见》原文

从业机构应当选择符合条件的银
行业金融机构作为资金存管机构，对客

户资金进行管理和监督，实现客户资金
与从业机构自身资金分账管理。

一直以来，对于包括P2P、股权众筹
在内的资金问题，一直困扰着行业：一
方面，资金存管能解决目前部分平台存

在自融、资金池的问题；但另一方面，银
行对于为P2P等互联网金融机构提供资
金存管一直犹豫，担心触碰监管合规问

题。此前，尽管已经有平台陆续与P2P
签订条例，但实质上线运作的非常少。

[解读]
开鑫贷副总经理周治翰：对于资金

的存管方，明确除非另有规定以外，一

定需要是银行业金融机构来进行资金
存管。这个可能是比较严格的要求。

地标金融总裁刘侠风：这意味着目

前涉入P2P网贷领域的第三方支付机构
将全线撤离，银行业等将逐步全面接
管。

不过也有业内人士认为，当前要求
对P2P实施全面存管可能性并不大。

广州e贷总裁方颂：在资金存管方

面，目前许多P2P平台都希望跟银行合
作，广州e贷也跟银行沟通过这项业务，
此前监管政策迟迟未出，有银行方面无
法界定可以合作的P2P平台。

但另一方面，2000多家P2P全部接
入银行监管可能性并不大。一是目前
银行对接P2P系统，需要投入大量的IT
技术进行开发，未必所有的银行均有动

力。此外，银行对于介入P2P亦担心存
在背书风险。预计未来还是允许第三
方支付进行存管。

股权众筹定位小额
《意见》原文

股权众筹是P2P以外，被看做将快
速增量的行业。但此前的股权众筹征求
意见稿，被业内认为，门槛太高。而《意
见》似乎释放出如下信息：股权众筹监管
细则有变动，特别是准入门槛。

[解读]
广州e贷总裁方颂：股权众筹最主

要的监管规定将在合格投资者的定义，
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最低投资金额；二
是投资者人数。从《意见》看，和此前征
求意见稿最大的不同在于规定为“小额
股权融资”，是一种突破，与此前的监管
思路有所不同。而人数上目前并没有明
确的说法。希望未来的监管细节有所突
破。

◆业界观点

网贷平台将进入洗牌期
不少业内人士认为，随着监管框架的

出台，互联网金融行业将进入洗牌期。
人人聚财创始人许建文认为，会有

90%的平台面临关门或者转型。他表示，
此次为监管框架性指导意见，将有效推动
所有行业从业者的自律和规范性。而存在
虚假交易、诈骗、自融等平台将面临比较大
的压力，行业将会面临大的洗牌，很多小平
台，不规范运作的平台将会关停、倒闭。等
到银监会的具体监管细则落地时，行业将
有很多公司倒闭，他判断会有 90%的平台

面临关门或者转型。
拍拍网CEO张俊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表

示，认为指导意见的出台会加速推动 P2P
行业倒闭潮的来临，推动行业净化。

但他同时认为，《意见》对于行业的发
展将具有较大的影响。具体体现在，首先
《指导意见》明确指出个体网络借贷机构要
明确信息中介性质，不得提供增信服务。

同时，这意味着征信权将回归到传统
银行业金融机构或被银行业金融机构认可
的征信机构。P2P平台将无权自行进行信

用等级评价并依此控制借贷额度。此前某
些平台花大力气建设的增信体系将功亏一
篑。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意见要求客户资
金必须由符合条件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作为
资金存管机构，进行第三方资金存管。地
标金融总裁刘侠风认为，这意味着目前涉
入P2P网贷领域的第三方支付机构将全线
撤离，银行业等将逐步全面接管。

（据新华社）

□名词链接

☞互联网支付

互联网支付是指通过计算机、手
机等设备，依托互联网发起支付指
令、转移货币资金的服务。

互联网支付应始终坚持服务电
子商务发展和为社会提供小额、快
捷、便民小微支付服务的宗旨。银行
业金融机构和第三方支付机构从事
互联网支付，应遵守现行法律法规和
监管规定。第三方支付机构与其他
机构开展合作的，应清晰界定各方的
权利义务关系，建立有效的风险隔离
机制和客户权益保障机制。要向客
户充分披露服务信息，清晰地提示业
务风险，不得夸大支付服务中介的性
质和职能。互联网支付业务由人民
银行负责监管。

☞网络借贷

网络借贷包括个体网络借贷(即
P2P网络借贷)和网络小额贷款。个
体网络借贷是指个体和个体之间通
过互联网平台实现的直接借贷。在

个体网络借贷平台上发生的直接借
贷行为属于民间借贷范畴，受合同
法、民法通则等法律法规以及最高人

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规范。
个体网络借贷要坚持平台功能，

为投资方和融资方提供信息交互、撮
合、资信评估等中介服务。个体网络
借贷机构要明确信息中介性质，主要

为借贷双方的直接借贷提供信息服
务，不得提供增信服务，不得非法集
资。网络小额贷款是指互联网企业
通过其控制的小额贷款公司，利用互
联网向客户提供的小额贷款。

网络小额贷款应遵守现有小额
贷款公司监管规定，发挥网络贷款优
势，努力降低客户融资成本。网络借
贷业务由银监会负责监管。

☞股权众筹融资

股权众筹融资主要是指通过互
联网形式进行公开小额股权融资的
活动。

股权众筹融资必须通过股权众
筹融资中介机构平台(互联网网站或
其他类似的电子媒介)进行。股权众
筹融资中介机构可以在符合法律法
规规定前提下，对业务模式进行创新
探索，发挥股权众筹融资作为多层次
资本市场有机组成部分的作用，更好
服务创新创业企业。

股权众筹融资方应为小微企业，
应通过股权众筹融资中介机构向投
资人如实披露企业的商业模式、经营
管理、财务、资金使用等关键信息，不

得误导或欺诈投资者。
投资者应当充分了解股权众筹

融资活动风险，具备相应风险承受能
力，进行小额投资。股权众筹融资业

务由证监会负责监管。


